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為民服務優良事蹟說故事比賽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：依臺北市政府99年5月18日第1577次
及6月22日第1582次市政會議指示事項暨99年8月18日府授人住字第09930255900號函辦理。
二、目的：藉由真人實例之故事描述，展現本局同仁為民服務熱誠。

三、實施對象：本局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（不含教師，含約聘僱及臨時人員）。
四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五、講題：以各機關所發生溫馨感人等熱心為民服務之優良事蹟為主，由參賽者自訂題目。
六、比賽日期：訂於99年9月14日上午9時30分，在本市三興國小視聽教室（信義區基隆路2段99號）舉行。
七、辦理方式：

（一）由本局各科室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自由報名參加；惟本局所屬各機關，每機關至少應指派1人報名參加。
（二）各參賽機關應於99年9月3日前，將參加比賽之代表名單（格式如附件）、比賽故事稿、免備文送本局人事室。
（三）參賽者於比賽活動開始前30分鐘報到，抽籤決定出場順序，逾時未報到者，以棄權論。

（四）比賽結果選出第一名，代表教育局參加市府決賽。
八、評分標準

（一）內容（情節、結構、效果）占百分之60。
（二）表達（口齒、詞彙、自信）占百分之30。
（三）儀態（儀容、態度）占百分之10。
（四）時間：演說時間限5至6分鐘，超過或不足時，每30秒扣平均  

            分數1分，未足30秒以30秒計。
九、評審：為使比賽公平、公正、公開，聘請相關專家學者共3人擔任評審委員。

十、獎勵：為鼓勵同仁參與，評選優勝3名，各頒發獎狀一幀，第1名頒發價值5千元商品禮券、第2名頒發價值4千元商品禮券、第3名頒發價值3千元商品禮券、未得獎者發給價值5百元商品禮券。
十一、頒獎：榮獲前3名人員於本局擴大局務會議時，請  局長親自頒獎。
十二、為鼓勵同仁積極參與，凡參加比賽之參賽者，均得核予終身學習認證時數3小時。
十三、本項活動所需經費（評審費與獎品費用）於本局人事業務費項下支應。
十四、本計畫於簽奉  局長核可後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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